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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1年人才培养工作

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

根据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做好2021年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21〕33号） 和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

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闽教便函〔2021〕935号） 要

求，为做好我校2021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现 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安排

本次状态数据采集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等安排如下表：

序

号
工作阶段 时 间 工作内容 负责部门

1
平台搭建

阶段
9 月 08 日-15 日

1.完成平台服务器搭建工作； 信息中心

2.部署 2021 年高职“网络版”平台；

3.明确各部门采集员和审核员，设置权

限，发布源数据采集任务；

教学诊改中心

2
源数据

填报阶段

9 月 16 日-24 日

4.开展数据采集工作培训（时间另行通

知）；

5.完成表“1.6 机构设置”采集；

教学诊改中心

6.完成表“7.1.1 开设专业”采集；

7.完成表“10.1.1 学生基本情况”采

集；

职业启航一体

化教学中心

8.完成表“6.1 教师基本情况”采集；

9.完成表“7.2 课程设置”；
二级学院

9 月 16 日-25 日 10.跟进、核查源数据完成情况； 教学诊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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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数据

表采集和

审核阶段

9 月 24 日-25 日
11.设置权限，发布其他数据表采集与

审核任务；
教学诊改中心

9 月 26 日

- 10 月 15 日

12.责任部门组织采集员开展工作；

13.教师登录采集个人数据；

14.完成各数据表采集工作；

各部门

4
上报数据

阶段

10 月 16 日-20 日 15.向部门反馈采集情况，查缺补漏； 教学诊改中心

10 月 21 日-27 日

16.学校领导审核，对数据采集形成的

指标性数据进行审议和评估，对数据提

出意见和建议；

教学诊改中心

10 月 28 日-30 日 17.上报数据； 教学诊改中心

5 总结阶段 11 月 01 日-15 日

18.跟踪数据上报结果，修正异常据；

19.整理数据采集工作文件和资料；

20.采集工作总结、数据采集分析。

教学诊改中心

二、工作要求和相关事项

1.平台数据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全面及时掌握分析

人才培养工作状态、发布年度质量报告和开展教学工作诊断与 改

进、推进“双高”建设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平

台数据的采集工作，结合“双高”、创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建

设要求，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数据的规范性、合理性和有 效

性。

2.各责任部门应根据学校总体安排和部门实际，制定切实

有效的数据采集工作安排，组织安排专职专业的数据采集员和 审

核员，认真做好数据采集和审核工作。各采集员、审核员要 明确

和严格履行职责，注意采集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在指定 的时

间内，及时完成相关工作。

责任部门、采集员、审核员详见附件1：《2021年人才培养

工作状态数据表采集分工一览表》。

3.本次数据采集填报实施部门负责人负责制。责任部门负

责审核数据，审核中如发现问题，要求采集员及时修正数据； 如

属协助部门填报或提供的数据，要及时与协助部门沟通，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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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数据真实、准确、有效，避免出现数据不合理、不一致，以

及错报、漏报等问题。

4.本次状态数据采集面向学院的数据以学年为单位采集，

采集时间周期是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财务数据的采

集年度为2020年度。

5.数据采集人员均在校园网上开展工作，凭本人工号、初

始密码登录学校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服务器网址

（http://192.168.7.87:81/），查看工作任务、录入数据。初始密

码为Pg#14232，登录后及时修改密码。

教职工的平台工号编制规则见附件2：《关于部门编号和教
师工号编制的说明》。

6.教学诊改中心统筹管理各部门上报的数据，对各项数据

指标进行计算、统计、分析和关联性审核，确保数据与数据、 表

与表之间的一致性、关联性和逻辑性。经学校领导审核后， 由教

学诊改中心负责上传至教育部云空间，并进行数据跟踪、 工作

总结、数据采集分析。

7.采集员、审核员及相关负责人请加入以下微信群和QQ群。

数据采集过程中如有疑问，可向教学诊改中心黄进利老师咨询。

电话：36207791（内线7791） 18659546788（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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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1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表采集分工一览表

2.关于部门编号和教师工号编制的说明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202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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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表采集分工一览表

目录 数据表
牵头/责任部

门
协助部门 采集员 审核员

1.

基本

信息

1.1 名称 教学诊改中心
黄进利 黄进利

1.2 联系 教学诊改中心

1.3 2021年招生计划 宣招处
李静蓉 苏昆仑

1.4 2021年招生方式 宣招处

1.5 2021年9月1日前在校生 教务处 赖德川 陈四海

1.6 机构设置（源数据） 教学诊改中心 党政办 黄进利 黄进利

2.

院校

领导

2.1 基本情况 党政办 人事处
陈锡玉 曾庆林

2.2 参与教学联系学生 党政办

3.

基本

办学

条件

3.1 占地、建筑面积 党政办 后勤服务中心 陈锡玉 曾庆林

3.2 馆藏图书资料 图书情报处 杨斌斌 陈 烨

3.3 阅览室、机房、教师 资产与信息处

邵 萍 陈玉峰3.4 信息化建设情况 资产与信息处

3.5 固定资产 资产与信息处

4.

实践

教学

条件

4.1 校内实践基地 职业中心 二级学院 各二级

学院采

集员

部门

负责人4.2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职业中心 二级学院

4.3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社会服务中心 谢秋梅 吴联春

5.

办学

经费

5.1 经费收入 财务处
张玉娜 刘玲平

5.2 经费支出 财务处

6.

师资

队伍

6.1.1 校内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源数据）
人事处 二级学院

各二级

学院采

集员

牵头/责

任/协助

部门负责

人

6.1.2.1 校内专任教师授课情

况
教务处 二级学院

6.1.3 校内专任教师其他情况 人事处 二级学院

6.2.1校内兼课人员基本情况

（源数据）
人事处 二级学院

6.2.2.1 校内兼课人员授课情

况
教务处 二级学院

6.2.3 校内兼课人员其他情况 人事处 二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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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数据表
牵头/责任部

门
协助部门 采集员 审核员

6.3.1 校外兼职教师基本情况
（源数据）

人事处 二级学院

6.3.2.1 校外兼职教师授课情
况

教务处 二级学院

各二级

学院采

集员

牵头/责

任/协助

部门负责

人

6.4.1 校外兼课教师基本情况
（源数据）

人事处 二级学院

6.4.2.1 校外兼课教师授课情
况

教务处 二级学院

7.

专业

7.1.1 开设专业（源数据） 教务处 赖德川 陈四海

7.1.2 专业带头人 教务处 二级学院

各二级

学院采

集员

牵头/责

任/协助

部门负责

人

7.1.3 专业负责人 教务处 二级学院

7.2 课程设置（源数据） 教务处 二级学院

7.3 职业资格证书与社会培训 社会服务中心 二级学院

7.4 顶岗实习 职业中心 二级学院

7.5 产学合作 教务处
二级学院、
职业中心

7.6.1 招生 宣招处 教务处 李静蓉 苏昆仑

7.6.3 上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职业中心 洪欣仪 王卿潘

8.

教学

管理

与教

学研

究

8.1 教学与学生管理文件 教学诊改中心
教务处、

学生服务中心
赖德川
李 倩

陈四海
官如香

8.2 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基本情

况
教务处

人事处、

二级学院
赖德川 陈四海

8.3 专职学生管理人员基本情
况

学生服务中心 人事处 李 倩 官如香

8.4 专职招生就业指导人员基
本情况

职业中心 宣招处
李静蓉
洪欣仪

苏昆仑
王卿潘

8.5 专职督导人员基本情况 教学诊改中心 连俊南 黄进利

8.6 专职教学研究人员基本情
况

科发处 陈雅芳 宋江婷

8.7 评教情况 教学诊改中心 连俊南 黄进利

8.8 奖助学情况 学生服务中心 财务处 李 倩 官如香

8.9 重大制度创新 教务处 学生服务中心 赖德川 陈四海

9.

社会

评价

9.3 社会（准）捐赠情况 资产与信息处
财务处、
二级学院

邵 萍 陈玉峰

9.4 就业单位与联系人 职业中心 二级学院 洪欣仪 王卿潘

9.5 教育改革重大项目 教务处
党政办、

教学诊改中心
赖德川 陈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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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数据表
牵头/责任部

门
协助部门 采集员 审核员

9.6.1 学生获奖情况 职业中心 二级学院 洪欣仪 王卿潘

9.6.2 学校获奖情况 党政办 宣传部 陈锡玉 曾庆林

9.6.3 学生社团、红十字会获
奖情况

学生服务中心 二级学院 李 倩 官如香

10.

学生

信息

10.1.1 学生基本信息表（源
数据）

教务处 赖德川 陈四海

10.1.2 学生就业信息 职业中心 洪欣仪 王卿潘

10.2.1 辍学学生明细表 教务处 二级学院 赖德川 陈四海

10.3 学生社团 学生服务中心

李 倩 官如香10.4 红十字会 学生服务中心

10.5 志愿者（义工/社工）活
动

学生服务中心

11.

新增

数据

项

11.1 当年专业变动情况 教务处

赖德川 陈四海11.2 在校学生的地区、户口
所在地及民族等情况

教务处 宣招处

11.3 复转军人、退役军人情

况
学生服务中心 教务处 李 倩 官如香

11.5 2021-2022学年开设专业 教务处

赖德川 陈四海

11.6 2021年9月后入学新生信
息

教务处 宣招处

11.7 专业群设置 教务处 二级学院

11.8 高层次教学、创新团
队、技能大师工作室

教务处
二级学院、
人事处

11.9 “1+X”证书试点 教务处 二级学院

11.10 高职退役军人情况 教务处

12.

说明

与关

联

12.1 平台未尽事宜说明 教学诊改中心

黄进利 黄进利

12.2 数据关联性逻辑校验 教学诊改中心

13.

案例

分析

13.1 选取11个项目作为案

例，呈现相关数据
教学诊改中心

14.

核心

指标

14.1 核心指标 教学诊改中心

说明：数据采集员、审核员由各责任部门、协助部门安排，报送给教学诊改中心，

由教学诊改中心分配任务、设置权限；后期如有调整，与教学诊改中心联系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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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部门编号和教师工号编制的说明

为保证平台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数据采集平台中教师工号采用一定的规则和

要求编制，相关说明如下：

1.采集平台中教职工的工号统一为9位。

2.校内专任教师、校内兼课教师及行政后勤人员编号原则为：入职年份（4位）

+ 部门编号（2位）+ 打卡编号（3位，不足3位前面以0补足三位）。

3.教师兼行政、行政兼教师人员，部门编号优先选择上课课程所属二级学院，

便于二级学院审核相关数据。

4.校外兼职或兼课教师的编号原则为：9000 + 二级学院编号（2位）+ 打卡

编号（3位，不足3位前面以0补足3位）。

5.教职工有更换部门，向教学诊改中心申请更改工号及隶属部门。

6.教职工打卡编号，可向人事处或教学诊断与改进中心咨询。

7.学校部门编号详见下表:
部门编

号
部门名称 部门编号 部门名称

00 校领导 12 文创学院

01 党政办公室 14 建筑学院

02 教务处 15 商学院

03 宣传招生处 16 教育学院

04 学生服务中心 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05 人事处 18 科技与发展规划处

06 资产与信息处 19 教学诊断与改进中心

07 财务处 20 社会服务中心

08 秘书处 21 国际学院

09 后勤服务中心 22 职业中心

10 健康生活学院 23 图书情报处

11 智慧制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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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别校外兼职或兼课教师没有打卡编号，按下表分配号码段，各二级学院

自行按添加编制:

学院名称 号码段 学院名称 号码段

健康生活学院 701-750 智慧制造学院 751-800

文创学院 801-840 建筑学院 841-880

商学院 881-920 教育学院 921-9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9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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